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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朱慧卿作

省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主任徐宗新：
这几年，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不断推进，浙江落实证人、鉴定

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力度不断加大。同时，我省的二审开庭率也越来越
高，法院庭审的时间越来越长，检察院的审查起诉环节越来越重视律师意见，省
律协与省高院、省检察院围绕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业务交流也越来
越频繁。

作为这项制度的激活者，公检法人员要提升专业水平，防止案件“带病”侦
查、起诉、判决，充分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人权、公正裁判中的决
定性作用。而律师要加强刑事辩护技能的提升，通过在庭审中的辩护技能、技巧
和技术的运用，充分地质辩证据，阐释法律，维护人权，为公正审判提供保障。

省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友明：
《意见》要真正发挥作用，关键是要抓好落实，而落实的关键在于观念的转

变：一方面是领导层面的观念转变，以前一些领导习惯于“说情”“打招呼”，甚至
是开协调会，今后这样的观念必须转变；另一方面是公检法司律等司法工作人员
要改变以往“开庭当走过场”的观念。

这次改革也给律师带来极大考验，原先以不正当手段或是“和稀泥”观念去
做庭审辩护将不再适用，而是要求律师进一步提升专业技能，严格按照法律程序
把工作做实、做细，在庭审中建立严密的攻守体系，有意识地规范自身行为，从事
实、证据、法律上做好庭审辩护。

让“以审判为中心”植根于心

近日，一份触及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痼疾的改革意见出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
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作出了明确部署。《意见》共21条，从证据、
讯问制度、证人制度等多方面作出规定。

对此，我省法律界反响热烈。实际上，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浙江起步较早，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昨天，记者专访了浙
江省高院、省检察院的相关负责人以及法律界学者、律师等，让他们来谈谈从“以侦查为中心”到“以审判为中心”的浙江实践。

法院：落实证人出庭，推进庭审实质化

浙江高院刑一庭庭长陈光多：
以审判为中心，就是要打破以侦查为中心的传统模式，真正做到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

事实查明在法庭、控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
《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这方面，浙江各级法院已经进行了有益探索，比如，我们细化了证人出庭的必要性审查标准。
一般来说，对事实认定或量刑有关键作用的证言，如果存在内容不明确、庭审前多次反复、与在案
其他证据有较大矛盾等情形，有必要通知证人出庭。

温州法院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落实证人出庭制度上，已经结出初步“果实”。2015年全年，
温州中院、瑞安法院、平阳法院这3家试点法院共在157起刑事案件中通知了333人出庭，而2014
年全年，这3家法院仅有2起案件2名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出庭直接接受各方询问，对防范冤假错案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一起故意伤害案
件的二审中，温州中院通知了2名案发现场的目击证人出庭作证。但经过质询，法庭发现2名证
人隐瞒了与被告人、被害人的关系，对于案发经过的细节也陈述不清，且对双方互殴时所处方位
的说法也与其他证据不符，可见案件事实尚不清楚。于是，温州中院二审将案件发回重审，之后，
公诉机关对此案撤回起诉。

当前，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庭审实质化的推进，必须以科学的繁简分流机制为前提，这方
面，《意见》也提出了明确要求。我省法院在优化配置有限司法资源的基础上，深化刑事诉讼全流
程速裁程序改革，并且要求速裁程序案件一律当庭宣判。

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通过充分发挥庭前会议功能，既能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提高审判效
率，同时也强化了对诉讼各方的约束力，避免证据突袭和庭审无序。台州椒江法院审理的一起毒
品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始终不认罪并有合理辩解，且侦查机关仅有言词证据而无客观证据相佐
证，又无法有效补正，综合全案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通过庭前会议，对公诉案件有一个过滤
作用，最后检察机关也很服气地认为此案指控的证据不足，在审查受理阶段就撤回起诉。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可以倒逼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以更加严格的标准执法
办案，同时也是依法治国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检察：注重证据裁判，强化权力监督
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

《意见》明确指出“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要求只有经法庭查证属实的证据，才可以作
为定案的根据；如果综合全案证据仍然无法认定事实、存在合理怀疑的，应当严格按照疑罪从无
原则，依法作出无罪判决，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我省检察机关严格遵循证据裁判原则，在
全国率先建立“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着力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有效贯彻了证据
裁判原则，在提升刑事检察工作品质的同时，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当事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论辩护权、申请权、申诉权等诉讼权利，体现了新形势下公权力
机关对于人权保障的责任与担当。我省检察机关正在全面积极践行绿色司法，结合《意见》相关
要求，着重坚持少捕慎捕方针，严格依法公平适用不捕不诉，有效规范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
给予外来人员平等的司法处遇；通过建立审查逮捕案件诉讼式审查机制、书面审查与调查复核相
结合的亲历性办案模式，有效确保检察机关“兼听则明”，保障诉讼当事人尤其是被追诉人充分有
效行使诉讼权利。

强化对公权力的制约，加强人权保障水平，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一体两
翼。今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组织开展“保障律师会见权”和“文明办案”两个专项整改活动，聚焦
解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容易侵犯律师会见权和不文明规范办案环节的16个突出具体问题，取
得了较好成效，强化了律师执业保障。另外，全省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执行全程同
步录音录像制度，必须在规范的讯问场所讯问犯罪嫌疑人，并对讯问过程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
像，防止刑讯逼供。同时，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作用，切实体现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
督权。

公安：加强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和责任意识

浙江警察学院法律系老师吴谡瑾：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不仅对庭审提出了要求，同时强调从刑事诉讼的源头

开始，就必须按照裁判要求和标准，全面、规范地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确保案件裁判公
平正义。

《意见》明确指出“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这就突出了审判程序在刑事诉讼的中心地
位，使得侦查、起诉阶段必须向审判阶段看齐，适用统一的法定证明标准。目前，杭州公安非常重
视培养民警的证据意识，强调案后总结，案子办好后都会分析归纳好的经验，以此提高民警的办
案能力；同时，执法办案责任终身制也让民警的责任意识逐步增强，进而提升办案质量。

平湖市公安局的案审中心在实战中已形成了一套科学合理、评价良好、高度适应“以审判为
中心”“证据裁判规则”等现代诉讼理念的刑事办案机制。民警们抱定信念：要把每起案件办成板
上钉钉的铁案，就必须坚持不懈做强做实调查取证。近年来，平湖全市刑事警情数连年下降，连
续9年命案全破。

这些年，浙江以提升执法公信力为目标，持续深化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着力在全面推行
执法办案积分制、办案场所精细化、刑事案件办审脱离、“阳光执法”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主动回应
和满足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律师：提升刑事辩护技能

本报记者 沈洁琼许梅 陈赛男高敏


